機關團體申請總統題詞
	機關團體全    名
	　

	立案登記日    期
	　
	負責人
姓  名
	　
	負責人職  稱
	　

	會    址
	　
	 電話
	　

	活動日期
	
	刊物名稱
	

	活動全稱內容主題
	　

	舉行地點
	　

	聯絡人
	　
	聯絡電話
	


註：1、本表係提供機關團體舉行整十週年慶集會，出版專刊申請總統題詞之用。
2、請於活動日期10天前（不含例假日），填妥本表後連同相關資料，郵寄本府(100臺北市中正區重慶南路1段122號)辦理。
3、洽詢電話：02-2320-6208～6216（共9線）
4、傳真電話：02-2351-5249
